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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地块位于吉阳区亚龙湾风景名胜区，太阳湾路一侧，远洋山海二期南侧，用地规模约6.84公顷。周边以高端居住和高端酒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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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项目地块邻近瑞吉酒店，地块内部当前植被覆盖杂乱，主要以野生杂草为主，缺乏系统性整理；地块整体处于待开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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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位规划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 “三区三线”划定

拟调整地块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中建设区），不涉及永久

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 地块规划用地图

拟调整地块为YL01-15-03，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容积率

≤0.3，建筑密度≤18%，建筑高度≤18m，绿地率≥65%。

 现行控规

《亚龙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

相关规划情况

拟调整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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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项目用地要素，推进省重大项目建设

拟建项目为海南省2025年第二批增补预备重大项目，其建设对三亚市完善高端旅游消费需求、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有一定良性作用。

按照海南省发改委关于2025 年省预备重大项目开工时间要求，该项目应于2025年12月开工，现行地块规划指标不足以支撑项目按省预

备重大项目备案要求开工建设。

为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建设，保障其用地自然资源要素，助力海南省重大项目落地，切实发挥重大项目对区域发展的引擎带动作用，

启动本次规划修改是有必要的。

规划修改必要性分析

 导入文化休闲功能，完善度假区功能体系

地块现状周边已形成高端居住与高端酒店的业态基础，但功能体系仍存有完善空间，特别是在高品质、沉浸式的文化休闲体验方面

尚有供给缺口，难以满足高端游客对多元化旅游体验的需求，该项目拟构建 “娱乐+休闲+度假” 的复合功能业态，既能与周边高端居

住、酒店业态形成功能互补，丰富度假区的消费场景与体验维度，又能契合三亚市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完

善度假区 “吃住行游购娱” 全链条服务功能，提升区域旅游吸引力与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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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规划规划为保障省重大项目用地，项目的建成有助于提升区域旅游吸引力，促进海南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与平稳健

康发展，所以本次规划调整是合理且有必要的。

 盘活存量商服用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传统单一业态商业已难以适配市场多元化、高品质需求。综合考量片区功能定位、市场需求

动态及行业发展形势变化，通过合理优化土地用途，可有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升产品供给质量。

本次规划修改在现行商业功能基础上适度丰富业态类型、提升业态多样性。此举不仅能提升存量商服用地的集约利用效能，精准匹

配市场对高端文旅商业、特色住宿的核心需求，切实避免土地闲置浪费，进而推动房地产市场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稳妥化解商业地产领域风险，为促进我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启动本次规划修改是有必要性的。

规划修改必要性分析

 精细化土地管理，切实提高可实施性

《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

使用土地。”

现行规划用途为二级类，本次规划修改进一步细分至三级类，并明确主导功能，是对国家提倡的“精准化、精细化”土地管理要求的

具体落实。有助于在土地出让和后续规划管理中，明确核心业态，引导项目科学布局，避免无序开发。这种精细化的用途管制，不仅提

升了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也为后续的建筑设计提供了清晰指引，是实现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的重要前提。

为落实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规划结合用地实际使用情况，土地用途进行调整、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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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第四十八条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

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

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修改乡规划、村庄规划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确需修改的；

（二）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

（三）村民、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

（四）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

（五）因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不涉及强制性内容的，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定。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三亚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规定》（2023年实施）

第十一条 除因上级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以及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市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项

目外，片区详细规划修编原则上不得调整已划拨或者出让建设用地规划指标；确需调整的，应当单项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方可开展调整

工作，严禁借片区详细规划修编擅自调整已划拨或者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性质、容积率、允许建设高度等规划指标。

规划修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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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琼自然资规〔2022〕3号）

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调整：

(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

(二）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

(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的，以及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含用地

性质比例）；

(四）规划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

(五）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调整：

(一）规划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以及在满足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求的前提下，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

质（含用地性质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

(二）在符合功能相容、环保要求及不对周边生产生活环境造成干扰的前提下，规划其他用途调整为工业用地、仓储用地以及工业用

地、仓储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含用地性质比例)、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

(三）在符合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确需调整规划用地的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的；

(四）在满足人防、消防以及机动车位等要求以及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调整地下空间使用功能、出入口位置等规划条件的。

第八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为技术修正：

(一）对文本、图集，图则中出现数据不一致、信息缺漏等问题进行更正；

(二）因地形图、用地边界、建设现状等信息错漏需要更正；

(三）因道路交通、市玫、水利等专项规划或者工程实施需对规划控制线或者地块边界进行微调。

拟建项目为海南省2025年第二批增补预备重大项目，项目的建成有助于完善度假区功能体系，提升区域整体服务能级与竞争力，为

保障其自然资源要素，拟启动本次规划调整。本次规划修改情形为“国家和省重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

项目需要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三亚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规定》等相关规

定，规划修改情形符合规划修改条件，依法按程序启动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工作。

规划修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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